
 
 

文号 

 

宁工商职院〔2020〕82号 

 

关于印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动合同 
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办法（试

行）》经第 21 次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

执行。 

 

附件：宁夏工商技术学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办法 

（试行）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0 月 19日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10月 19日 印发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文件 
 



附件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劳动合同 
 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聘用人员管理，完善聘用人员工资机制，激发

聘用人员工作积极性，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主要从事教学、行政教辅管理、学生管理、

工勤服务等人员。 

二、工资结构及工资标准 

工资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 

（一）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包含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1.岗位工资主要体现聘用人员所聘岗位的职责和要求，根据聘用

人员所聘岗位，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工资标准执行。 

2.薪级工资主要体现聘用人员的资历和工作表现，根据聘用人员

的学历、参工时间及年度考核情况，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级工资

标准执行。 

3.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对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生活的人员给予的

补偿。其发放标准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执行。 

（二）绩效工资 

1.行政教辅管理、工勤服务人员绩效工资包含行政教辅工勤人员

工作绩效、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学生管理人员绩效工资

包含学生工作绩效、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教师绩效工资

包含教学工作绩效、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绩效和误餐费。 

2.行政教辅管理、工勤服务人员和教师的绩效工资参照《关于印

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绩效工资发放办法（修订）>通知》(宁工商



职院党〔2019〕29 号)和《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修订<效工资发

放办法（修订）>的通知》（宁工商职院党〔2020〕14号) 执行。 

3.学生管理人员绩效工资参照《关于印发<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工作绩效发放办法（修订）>的通知》（宁工商职院党〔2020〕71

号）执行。 

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一）学校为符合缴纳社会保险费条件的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建立

社会保险关系，和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共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

保险费的缴纳比例、缴纳标准等按照银川市社保局的政策规定执行。 

（二）学校为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劳动聘

用人员共同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缴存方式、缴存比例等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政策规定执行。 

四、其他规定 

（一）劳动合同聘用人员根据聘用岗位，参照在编同类人员相关

办法晋升岗位工资。 

（二）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取得高一级学历、学位证书，经人事处

审核备案后，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薪级工资调整办法晋升薪级工资。 

（三）劳动合同聘用人员年度考核结果被确定为合格及以上档次

的，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规定增加薪级工资；年度考核结果被

确定为基本合格的，不增加薪级工资，降低一个岗位等级。 

（四）劳动合同聘用人员依法享受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婚丧假、

产假等假期。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原办法同时

废止。 

 


